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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随着我国海外移民要求国家承认双重国籍制度呼声的高涨, 双重国籍问题在国

内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双重国籍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从法律和实践的角度,认为全球

化时代双重国籍应为各国所接受, 我国也应接受双重国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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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的国籍是指他作为某一国家国民的资格,也是他与国际法之间的重要联系[ 1]
(第 294�297 页) ,

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双重国籍现象开始呈爆炸性速度增长,双重国籍的地位也发

生了重要变化, 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国籍观念对国籍法的影响

国籍与国家相伴而生,但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国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国家的建

立使国家主权观念日益浓厚, 国民对国家的隶属关系取得了重要意义,国家开始把一些重要的权利和义

务赋予和加给他的国民 [ 2]
(第 34 页)。作为主权的象征, 国籍开始成为各国立法的重要内容。随着国籍

观念的不断演变,国籍的内涵也日渐丰富。由最初之�公权论�认为国籍是国民对国家的忠诚与效忠关

系演变延伸成为国民享有选择变更国籍之个人私权即所谓�私权论�,再由国籍纯属国家主权之国内法

事项渐变为国家主权受到限制而成为国际法事项,现代意义上的国籍观念才逐步形成。

国籍观念的演变对国籍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公权论�的影响,世界上第一次国籍立法出现在

1791年的法国宪法,此后引起许多国家群起效仿。到了 19世纪, 1804 年�法国民法典�制定之初,起草

人之一的康巴塞雷斯( Cambac�res)认为,国籍之享有与私权不可分离,故将国籍原则在民法典中予以规

定 ,这一立法体例再次得到许多国家的效仿。19世纪至 20世纪,随着国际交往的日趋频繁, 国籍问题

的重要性凸现出来, 有关国籍的观念和理论基本成熟, 国籍法的单行立法方式应运而生,并成为国籍立

法的普遍趋势 [ 3]
(第 28 页)。国籍问题的国际化、国籍观念的进一步演进, 使国籍问题上升到国际法层

面,关于国籍的国际条约开始大量出现,现代国籍法的国际法原则基本形成。这种现象表明, 现代意义

上的国籍观念基本成熟, 国籍无论在国内法还是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日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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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重国籍的历史考察

尽管现代国际法已经形成了一些公认的关于国籍的统一规则, 如主权原则、非歧视原则、消除无国

籍原则等,但 1930年�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海牙公约�等国际法均确认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按
照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制定本国的国籍法,国籍立法因而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各国由于国情、历史文

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其国籍法自然会有所不同, 再加上国际间频繁的人员流动,导致了双重国籍现象

的出现。

所谓双重国籍, 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籍。由于国籍系国民与国家的隶属关系,

在早期的国籍观念中,国民对国家负有�永久效忠�的法律义务。在这种国籍观念的支配下,一个人不能

同时效忠于两个国家,所以双重国籍曾在国际法和国家间关系上产生过严重的法律后果,特别在战争期

间会引起国家间冲突
[ 3]

(第 111页)。因此, 双重国籍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十分� 令人厌恶的角色�,被认
为像�一夫多妻�一样让人难以接受,是对国家忠诚观念的违背, 对国家和平的威胁。

在历史上, 最早因双重国籍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18世纪末

期,大量的欧洲人移民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从而成为美国国民。但欧洲国家仍然坚持�永久效忠�原

则,并强迫这些美国人履行兵役义务。1812年英国从美国船只上抓去已经归化美国的英国移民,并强

迫其入伍,成为英、美两国发生战争的原因之一。法国、西班牙、普鲁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在这些美国人

重新踏上本国国土时, 都会将其征召入伍。1867 年, 19 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班克罗夫特

( Geor ge Bancrof t)出任美国首任驻北德联邦大使后,开始通过与北德联邦缔结双边条约来协调双重国

籍问题。此后,美国又分别与巴登大公国( the Gr and Duchy o f Baden)、巴伐利亚( Bavaria)、符腾堡王国

( the Kingdom of Wur temburg)、黑森大公国( the Grand Duchy of Hesse)、英国、奥匈帝国( Aust ria�
Hungary )、比利时、丹麦、挪威和瑞典等国家签订了类似条约以限制双重国籍, 这些条约共计 26个之

多,在历史上被称为�班克罗夫特条约�( Bancro ft T reaties)。

19世纪后期国家间缔结的双边条约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关于双重国籍的习惯国际法规范。1925

年,国际联盟召开了一次国际法编纂大会,双重国籍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1929年, 美国代表团提出了

一个关于减少双重国籍的公约草案,以此为基础, 1930年�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海牙公约�(以

下简称�海牙公约�)正式诞生。此后,一些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继续通过国际合作以减少双重国籍。

回顾 19至 20世纪的历史,整个世界基本是在战火、动荡、对抗和探索中度过的。资本主义掀起瓜

分世界的狂潮, 殖民主义在全球蔓延。民族解放运动的巨浪波涛汹涌, 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纷纷独

立。两次世界大战使生灵惨遭涂炭,局部冲突与动荡仍无休无止。战争的阴云尚未散尽,冷战的铁幕又

已降下。在冲突与对抗中艰难探索国际新秩序的国际社会处于民族主义的高度复兴时期,对国家主权

都倍加珍惜。直到 1991年,除南美洲的四个国家(乌拉圭、巴拿马、秘鲁、萨尔瓦多)外,世界上绝大多数

国家的国籍法都明确排斥双重国籍,甚至极端到废除国籍法中有关归化的条款。1930年�海牙公约�也

宣称�深信使得各国公认无论何人应有国籍且应仅有一个国籍实为社会所共同关心�、�人类在这一领域
内所应努力向往的理想是消灭一切无国籍与双重国籍现象�。

三、全球化使双重国籍的地位发生重要变化

尽管世界各国都试图通过其国内法或国际合作来避免双重国籍,但双重国籍仍如�魔影�一样挥之

不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双重国籍的看法正在发生改变。

20世纪末期,随着国际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国际新秩序的逐步确立, 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双

重国籍现象已呈爆炸性速度增长, 很多国家开始接受而不再排斥它, 特别是那些移民输出国家。世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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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立法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放弃单一国籍制,转而明确承认双重国籍或

对其持宽容态度。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世界上已有 93个国家承认了双重国籍。在欧洲,除几乎所有的

欧盟成员国外, 越来越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也已经开始承认双重国籍。在美洲,加拿大、墨西哥等国最新

的国籍法都明确承认双重国籍。在亚洲,泰国、菲律宾也已经开始接受双重国籍,印度更是在 2003年一

改其 1955年国籍法严格限制双重国籍制度的一贯立场,专门制定了详尽的双重国籍计划,在全球引起

广泛影响 [ 4]
(第 148页)。

既然双重国籍会在国家间关系上产生严重的法律后果, 1930年�海牙公约�也明确宣称消灭双重国

籍现象为人类努力的方向,各国为什么仍会对此视而不见,不顾其法律上的后果,却在立法上转向选择

双重国籍制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全球化使跨国人员流动日趋频繁,造成双重国籍的客观因素越来越多

从历史上看,由于民族国家观念的盛行, 各国都尽量保持本国和本民族的纯洁性,所以,早期的国籍

法对国籍的取得一般均采血统主义或以血统主义为主的原则,严格限制双重国籍。但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跨国人员流动的日益频繁,使得双重国籍开始成为一种必然。一方面, 全球化使得跨国婚姻大量出

现,妇女运动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不再要求妇女放弃原国籍,跨国结婚的妇女拥有双重

国籍开始成为国际法保护的合法权利, 跨国婚姻产生的下一代拥有双重国籍也成为一种客观存在。随

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跨国收养、跨国设立惯常居所也大量发生, 进一步增加了造成双重国籍的法律因

素。另一方面, 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2003 年全球移民报告�称, 全球国际移民人数已超过 1. 75亿

人,也就是说,目前世界上有 1. 75亿人口不在出生地居住。如此数量巨大的移民对各国的政治、经济、

法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移民输出国希望通过双重国籍制度加强与这些移民的联系,而移民输入国希

望通过双重国籍融合这些外来移民。这些客观现实促使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双重国籍问题, 从而推动

各国从排斥双重国籍转向接受双重国籍。

(二)接受双重国籍是国家利益的需要

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 使许多国家深刻地认识到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纷纷主动搭上全球化

的战车,积极融入到国际社会中,以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国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各国的民族主义

再度复兴,都坚持本国利益至上,并合理地利用国际规则,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国际资源,双重国籍制度成

为这种争夺的利器, 各国纷纷转采双重国籍制以在全球范围内增强民族认同感,吸引人口、资金和技术,

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坚持技术移民和资金移民,以吸引优秀人口。墨西哥、印度的新双重国籍

计划更是如此。一些国家还利用双重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来吸引其他人力资源,如大量的欧洲国家欢迎

体育明星加盟本国, 以代表本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还有一些国家甚至利用高价出售� 经济国籍

( econom ic citizenship) �来增加国家收入,如多米尼加 1997 年在一年之内就卖出经济护照 68个,获利

350万美元。除此之外,一些国家还利用提供永久居留权的做法吸引优秀人口,如在美国投资 100 万美

元的人可以获得移民签证并在真实投资之后, 可获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在英国投资 75 万英镑, 4

年之后可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美国、英国、德国等国还制定了特别的签证计划来吸纳计算机工程师、信

息技术等高级人才。

在欧盟,双重国籍通常被认为与对待�融合� ( integ rat ion)的态度密切相关。那些对融合持欢迎态

度的国家,积极支持双重国籍制度,而那些既担心过快融合到欧洲社会将对国家构成威胁,又对外来移

民持有怀疑心理的国家, 多对双重国籍持谨慎态度,如丹麦、奥地利。但国籍又不仅仅是一个忠诚和融

合问题,像德国有限承认双重国籍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保守派只希望加强与海外移民的联系,而社

会民主派则希望进一步融合国内外来的永久性居民。希腊希望通过双重国籍制度加强与散居在德国、

北美等地移民的联系,而西班牙则是出于加强与西班牙语系国家联系的目的
[ 5]

(第 7�8 页)。可以看出,

尽管这些国家的出发点各不相同, 但出于国家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双重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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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国内法或国际合作来限制双重国籍的作用逐步降低,一些国家被迫接受双重国籍

鉴于全球化使双重国籍现象大量发生,更多的国家开始接受或倾向于接受双重国籍,原有的国籍公

约所发挥的作用逐步降低。一些国际组织开始修订其原有的国籍公约,如欧盟以 1997年的�欧洲国籍

公约�取代了 1963年的�关于减少多重国籍现象和多重国籍状况下兵役义务的欧洲公约�。在美洲,加

拿大、墨西哥等 6个拉美国家明确承认双重国籍之后, 使得 1933年�美洲国家间国籍公约�名存实亡。
一些国家原来通过国内法来严格限制双重国籍, 但现在却被轻易地规避了。如德国历来排斥双重

国籍, 但在土耳其多次要求其承认双重国籍无效后, 1995年土耳其修改了本国的国籍法, 规定那些归化

外国的土耳其人在按照归化国的要求放弃土耳其国籍后,可以重新回到土耳其获得土耳其国籍。这样,

那些被迫放弃土耳其国籍的土耳其移民就可以合法地拥有双重国籍, 而不受德国国籍法的约束。这就

大大降低了德国国籍法限制双重国籍的实际效果, 德国不得不在 1999 年制定新的国籍法承认双重国

籍。这种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墨西哥 1997年的新国籍法规定那些归化外国的墨西

哥移民可以重新拥有墨西哥国籍后,美国不得不承认数百万墨西哥人合法地拥有了双重国籍。

(四)法律的进化也是双重国籍得到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国籍观念的演变使得现代国家不再单纯认为国籍是忠诚与效忠的象征,双重国籍并不必然导

致叛国或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双重国籍不再被认为是�一夫多妻�或�重婚�,作为国民与国家的隶属

关系,双重国籍被认为就像是�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一样,同样应该给予完全的关爱。

其次是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国际法确认双重国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社会对妇女权利的保护。

各国传统的国籍法一般都规定跨国婚姻中的妇女在获得夫国的国籍后必须放弃原国籍。但 1957年�已

婚妇女国籍公约�第 1条规定: �缔约国同意其本国人与外国人结婚者, 不因婚姻关系之成立或消灭,或

婚姻关系存续中夫之国籍变更,而当然影响妻之国籍�;第 2条规定: �缔约国同意其本国人自愿取得他

国国籍或脱离其本国国籍时, 不妨碍其妻保留该缔约国国籍�。这两条规定实际上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

了跨国婚姻中妇女拥有双重国籍是一项国际法上的合法权利。

在国际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对人权更加重视, 公民国籍权利得到进一步尊重。继�海牙公约�后,

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又规定�任何人之国籍不容无理褫夺, 其更改国籍之权利, 不容否认�。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也都有关于国籍的规定,国籍权已成为国

际人权法的重要内容。保留母国国籍, 保持与母国的联系成为国籍这一基本人权的应有之义。如 Kay

Hailbronner 教授在 2002年 5月提交日内瓦国际法律规范与移民会议的报告中提出: 一个明显的趋势

是对双重国籍的宽容,大量的欧洲国家已经修订法律接受双重国籍, 以尊重移民与其母国的联系。即使

在那些坚持避免双重国籍制度的国家, 如果要求放弃原有的国籍存在严重障碍或由于其它原因放弃原

有国籍是不合理的, 他们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保留原有的国籍。在第 5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

法委员会提交的�国家继承中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法律文件中也确认了关于国籍的一些人权原则,如

国籍事项应同时考虑国家和个人的合法利益、尊重个人国籍意愿的原则等,该文件第 11条还规定�继承

国应该考虑人们获得两个或更多继承国国籍的意愿�。尽管这只是一个关于国家继承中的国籍法律文

件,但基本上反映了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对双重国籍所持的态度。

再次,双重国籍在国际法和国家间关系上产生的不良法律后果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新秩序下可能

得到较好的协调。虽然双重国籍在历史上确实引起过国家间纷争, 但这种可能性被扩大了。在一个敌

对的世界里,一个很小的火花也可能会导致国家间的战争, 双重国籍不幸成为了这种火花。双重国籍通

常被学者们界定为国籍的抵触或国籍的冲突,然而这也许只是一种虚拟的抵触或冲突,只有在双重国籍

问题上升到具体的国际法律关系时,才会出现真正的抵触或冲突。但事实上,直到今天,因双重国籍引

起的国家间纷争仍屈指可数。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双重国籍, 各国将

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双重国籍制度采取接受或宽容的态度,同时按照国际法尊重他国的国籍制度;另一方

面,如康德所言, �经过许多次的破坏倾覆甚至是其内部彻底的精疲力竭之后,却终将达到即使是没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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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多的惨痛经验, 理性也会告诉给他们的那种东西, 那就是,脱离野蛮人的没有法律的状态走向各民

族的联盟� [ 6]
(第 12页)。在人类经历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之后,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求几乎超过

一切。尽管局部冲突与动荡不断, 国际社会正在迈向一个以和平、合作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 双重国

籍制度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既然双重国籍成为一个普遍的客观存在,国际社会的协调

可能会给双重国籍带来一个合理的制度性安排。在这方面, 欧洲联盟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尽管

1963年�关于减少多重国籍现象和多重国籍状况下兵役义务的欧洲公约�及其修正案都曾对双重国籍

持排斥态度,鉴于欧盟成员国已经普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双重国籍制度, 1997 年�欧洲国籍公约�便

不再排斥双重国籍制度, 转而对双重国籍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公约首先确定了关于双重国籍制度的

三个原则: ( 1)尊重各国对待多重国籍的态度并承认每一个国家可依其国内法决定公民取得或拥有他国

国籍的后果; ( 2)渴望寻求解决多重国籍问题的适当方法,特别是关于多国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问题;

( 3)凡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国籍的公民只应在其中一国履行兵役义务。�欧洲国籍公约�在第 5

章第 14、15条规定了多重国籍的情形, 第 17条对多重国籍人的权利义务予以规范: 即使缔约国的国民

拥有外国国籍, 只要在该缔约国境内居住,就与本国其他国民的权利义务相同,但不影响有关缔约国对

同时拥有他国国籍的本国公民施以外交保护或领事保护的国际法规则。关于多重国籍人的兵役义务,

公约第 21条规定,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籍的人,应只要求在其中一国履行兵役义务,其适用方式依缔

约国之间的协议确定。该条同时还确定了多重国籍人以惯常居住国为标准履行兵役义务的基本原则。

虽然�欧洲国籍公约�对双重国籍的制度安排并不十分完善,但毕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从排斥双

重国籍到接受双重国籍、再到对双重国籍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转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接受双重国籍

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必将通过国家间合作在更广泛更深入的领域和范围内对双重国籍做出

合理的制度安排。

四、我国国籍法的弊端与对策

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惟一的一部国籍法,这部法律在历史上对处理

与有关国家间关系时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已明显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多地

暴露出其不足之处。其缺陷主要体现在:

第一,现行国籍法的体系不够科学。从目前的国际条约和世界各国的国籍法来看,国籍法的体系一

般应包括总则、入籍、出籍以及国籍的恢复和附则等。我国现行国籍法在体例上未加区分,而是混为一

体,与国籍法的重要性不相适应,且弊端甚多。

第二,现行国籍法只有短短 17条, 而且自其颁布以来,至今未修订过。整部法律内容过于简单,许

多事项尚未规定,出现立法盲点,而一些规定又明显不妥,甚至自相矛盾。

第三,从立法指导思想和具体法条内容来看, 现行国籍法强调单一国籍原则,致力于消除国籍的冲

突。但这一立法思想在当前显然不妥, 与国际社会的现状和我国国情不符,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

第四,现行国籍法不能很好处理香港、澳门以及将来的台湾人民的国籍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香港和澳门的很多居民都具有英国或葡国国籍,在回归以后他们大都不愿意放弃原来的国籍,他们

同时又对祖国有着浓厚的感情,但根据现行国籍法他们又不能拥有双重国籍,造成部分精英人才放弃中

国国籍。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立法解释虽然部分地解决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但显然又是在事实上

承认了双重国籍,损害了国籍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下面重点探讨全球化时代我国现行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弊端及其立法对策, 对其它问题暂不

论及。

(一)法律分析

1.价值取向不当。国籍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首先应该是对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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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护、对本国公民的确认以及对本国公民利益的保护,其次才是致力于国籍冲突的消除。现行国籍法

的价值取向与国际社会的现状和我国国情不符,因为国籍的本质体现为国家主权, 强调单一国籍,单方

主动放弃属于本国的国民,实际上是主动放弃国家主权。在全球化时代, 国家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各国

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都高度重视。而我国现行的国籍法却将其价值目标过高定位在对国籍冲突的消

除上,在理论上主次颠倒,在实践上损害我国国家主权和公民利益。因此, 笔者认为应将其价值目标回

归本位,致力于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至于国籍的冲突,主要应由国家间通过国际条约来调整。

2.国籍观念陈旧。现行国籍法国籍观念的陈旧,除了前述与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双重国籍的实

践不符外,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现行国籍法体现出绝对的强制性,基本没有考虑公民在国籍选择

方面的意思自治的权利。如前所述,国籍权不仅具有�公权�属性,同样也具有�私权�属性,这已经得到

许多国家的国内法和一些国际法的认可。( 2)没有体现出充分保护儿童国籍权的原则。现代国籍观念

认为,当一个人还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时候, 是不能剥夺他未来的国籍权利的,至少应当要把他未来的

权利保持到他成年时,再由他自己进行选择。各国最新的国籍法一般都对儿童的国籍权予以特别保护,

除了那些完全接受双重国籍的国家外, 一些国家虽然在有限的范围内承认双重国籍,但仍然对儿童的这

一基本人权给予了充分保护。如根据德国先前的国籍法,德国人的后代有权要求德国国籍,东欧和前苏

联的几百万所谓德意志人只要进入德国境内,即可得到德国国籍。相反在德国境内的 200多万土耳其

人就算是土生土长, 也得不到德国国籍。但根据最新的德国国籍法, 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未成年人可拥

有双重国籍,到他成年时再选择是拥有德国国籍还是土耳其国籍。( 3)没有体现出对跨国婚姻中妇女国

籍权益的保护。( 4)现行国籍法仅认识到国籍的功能在于确定我国的公民,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国籍是国

家间进行合作与斗争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 双重国籍制度更是利用合理的国际规则争取

国际资源,保障国家权益的重要手段。

3.法律规定疏漏。现行国籍法第 3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但根据该法的其它条款, 仍有可能导致双重国籍。如根据该法第 4条的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

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假定该父母的一方为中国人, 另一方为外国人,子女在中国出生,

而该外国人一方所属国国籍法采取血统主义原则,则该子女显然同时取得两国国籍。这是明显的立法

漏洞。

又如该法第 5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 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

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根据这一规定, 如果一

个中国公民的子女根据外国法取得了外国国籍,就取消了他做中国人的资格,这实际上是根据该外国法

来决定他是不是中国人, 这既违反国家主权原则, 与我国当前奉行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

念相悖,又与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尊重儿童未来国籍选择权的作法不符, 是一个具有严重失误的法律条

文。这一条文同时还会造成另外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如果中国一方的父(母)只是定居在外国,并不具有

外国国籍,那么根据该法的规定,就会造成�一家两籍�的现象,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

又如,根据现行国籍法推论,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内犯罪,在其罪行暴露之前, 他加入了外国国籍,

根据现行国籍法,他就不再具有中国国籍,根据中国的法律惩罚他就会有不少障碍, 这显然于国家利益

不符,并且已成为我国很多犯罪官员逃脱法律追究的基本范式。

(二)历史和现实分析

我国现行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 重要起因是 20世纪 50年代东南亚的排华风潮, 1955 年我国与

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之后,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不赞同华侨拥有双重国籍。尽管这在历

史上曾有效地解决了与邻国的民族纠纷问题,但我们也看到这并未能防止 90年代末期在印尼发生的华

人、华侨惨遭烧杀抢掠的悲剧再度重演。事实上, 这不是双重国籍的问题, 而是这些国家如何对待外来

移民的问题。即使华人不具有中国国籍,如果这些国家具有排外情结,仍然会导致类似悲剧的发生。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发展与海外华人休戚相关。目前, 据估计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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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余万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中约 90%的人已转变成为华人,只有约 10%仍然保持华侨身份。但无

论华侨还是华人都对国家的发展给予了广泛关注和重大支持。

由于双重国籍具有的优势,人们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不想放弃所具有的双重国籍。由于得到

海外国籍不容易,华人不愿轻易丢掉它,只好放弃中国国籍。而在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苦劳动

创业有成后,又对祖国投入了更多的关心,希望重新拥有中国国籍。2003年加拿大普通华人联合会和

多伦多信息港进行的双重国籍大型网上民意调查, 历时 16天,共有 1888人参加。参与调查的 92. 6%

的大陆移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中国移民在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入籍后保留中国国籍,即对等承认

双重国籍。普通华人联合会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侨办主任陈玉杰递交了书面报告,这一报告已被同

时抄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这一调查结果,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

中国移民纷纷响应。在国内, 继陈铎等 12名全国政协委员 1999年提出�关于撤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

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第 2172号提案)后, 在 2005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

会议上,民建中央也提交了党派提案��建议承认双重国籍。
当今世界, 人才国际化仍面临严峻挑战, 人才短缺是全球现象,美国、德国等许多发达国家正千方百

计与发展中国家争夺人才。中国在国际人才大循环中, �外流多,回流少�的失衡现象十分严重。改革开

放 20多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 40 万人。其中,学成回国的有 10万余人, 回国率仅为 30%。在我

国加入WTO 的大背景之下,如何更好的吸引海外华人回国发展是关系到我国 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大问题。吸纳海外华人中的企业家、科技人员、律师、管理人才等精英回国创业,无疑会成为我国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强有力的助推器和宝贵财富。承认双重国籍无疑可以成为重要的举措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达,国内成功人士也很希望能够拥有第二国籍,因为拥有外国国籍可以使出

国旅行更容易, 在国外进行各种商业活动,例如开户、投资、纳税等更加方便。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

背景下,对于加强我国经济竞争力,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三)利弊分析

承认双重国籍的优点已如前所述, 但目前国内反对双重国籍的声音仍然非常强大,其理由主要有两

点:

一是如果我国承认双重国籍将会引起有关国家的猜疑,容易引起国家间冲突,不利于我国的和平崛

起。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是否承认双重国籍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国承认双重国籍是国

际法赋予的一项合法权利。如同我国尊重那些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一样, 这一权利也应得到国际法和

其他国家的尊重。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尽管有些国家担心我国的发展壮大,但国际局势的总体特点仍然

是和平、合作与发展,只要我国坚持和平共处的发展战略, 双重国籍问题就不会严重到影响国家间关系

的程度。而且我们看到周边一些国家也已经承认双重国籍,如泰国、菲律宾等国。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

看,印度与我国情况类似,印度有 2000多万海外移民, 但在印度出台其双重国籍计划后,国际上也并未

因此对印度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

反对双重国籍的另外一个主要理由是担心承认双重国籍会使我国与有关国家在对这些双重国籍人

行使司法管辖权和外交保护权上产生冲突。如前所述,双重国籍并不必然产生司法管辖权和外交保护

权的冲突,事实上发生这些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其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 除非发生重大历史事件,

如战争等。即使发生了这种冲突, 也可通过外交、仲裁或司法的途径予以解决。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承

认双重国籍,国际上必然会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1930�海牙公约�已有部分相应的规则, 2002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报告( A/ 57/ 10)也已经就此制定和探讨了一些新的规则。所以, 我们认为上述两

种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以上这些都是我国应该承认双重国籍的法律、情感和事实上的根据, 我们建议我国修订现行国籍

法,承认双重国籍。如果我国承认双重国籍, 则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这就需要对有关国家的

国籍法予以考察。目前各国承认双重国籍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 1)明确承认,如墨西哥的新国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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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模糊处理,如美国国籍法并没有提到双重国籍问题,但在事实上承认双重国籍; ( 3)有限承认,如德国

新国籍法仅承认在德国出生的外国儿童在未成年时保留双重国籍, 但后来又对有些国家承认了双重国

籍; ( 4)对等承认,如瑞典新国籍法规定,瑞典公民在加入其他国籍后,仍可以保留其瑞典国籍,外国公民

在加入瑞典国籍后也可以保留其原来的国籍。但其前提是所涉及的其他国家也必须允许双重国籍。

综合以上四种模式, 结合我国国情,我们认为瑞典模式最为妥当。一方面,可以体现时代发展的最

新精神和现实需求, 保持国籍法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又可避免与那些不承认双重国籍制的国家发生冲

突。如果我国接受这种模式,国籍法将会涉及到国家公职人员的双重国籍问题;双重国籍人的权利义

务,特别是政治权利义务问题;已放弃中国国籍的海外移民恢复中国国籍的问题;海外华人的后代中国

国籍的继承问题等等,其具体制度设计将另文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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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more and mo re overseas Chinese ask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cognize the dual

nat ionality, this issue has been keenly argued in China. From the per spectiv e of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art icle indicates, accor ding to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dual nat ionality, that it � s
inevitable for the var ious countries to accept dual nat ionality in this age. Mor eover , the autho rs also

show the importance, need and feasibility of China recognizing dual nat ionality, and make the

concerned leg islat ion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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